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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与天水市气象局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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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7）天民三初字第01号

原告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北甲地路2号院玺萌鹏苑3号楼24—D。  

法定代表人詹启智，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党达强，北京市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水市气象局，住所地天水市秦州区岷山路64号。  

法定代表人把多辉，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俊，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贾海源，该局干部。  

原告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面向公司）与被告天水市气象局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本院受

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三面向公司委托代理人党达强，被告天水市气象局委托代理人陈俊、

贾海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三面向公司诉称：《农村税费改革后应特别关注的七大焦点》（以下简称《农》文）一文，作者廖星成已将著

作权转让给了原告三面向公司。被告天水市气象局在其网站秦安兴农网（网址http://www.tsnw.gon.cn）上使用、传播

了该作品，未在法定期间向权利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其行为侵犯了原告三面向公司的获得报酬权。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

令被告：1、停止侵权。2、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400元，公证费1000元，代理费2000元，交通食宿费1500元。3、承担本

案全部诉讼费用。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三面向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版权转让合同；2、信息产业部ICP/IP备案查询

单；3、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公证处（2005）京海民证字第0930号公证书；4、公证费发票；5、律师费发票；6、交通、食

宿费发票。  

被告天水市气象局辩称：原告三面向公司不享有《农》文的版权，尤其是网络版权。被告用户即承办各单位的信息

资料采编上传人员使用《农》文属于合理使用范围，也是原创作者默许的，不构成侵权。本网站属于免费为“三农”服

务的网站，被告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即使被告用户上传使用《农》文构成了侵权，被告作为负监管责任的独立主体，

并没有直接进行侵权行为。原告是以所谓“维权”的合法形式来掩盖其损害第三人利益而采取索赔的真实目的，请求法

院依法裁判。  

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天水市气象局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天水市人民政府天政发（2003）66号文件。  

经审理查明，2004年12月8日，案外人廖星成在中国农村研究网（网址http://www.ccrs.org.cn）上发表《农》

文，全文约7000字，当时并未配发不得转载、摘编的声明。2005年1月21日，廖星成与原告三面向公司签订版权转让合

同。合同约定，在尊重作者署名权的情况下，廖星成将包括《农》文在内的13篇文章自发表之日起至该合同十年届满之

 



此文书已被浏览 262 次 

日止的著作权转让给三面向公司所有。2004年12月11日，天水市气象局承办的秦安兴农网（网址

http://www.tsnw.gov.cn）转载了《农》文，转载时注明：“信息来源为洪湖市三农研究会”，但未注明作者，亦未支

付稿酬。2006年11月15日，天水市气象局在接到原告三面向公司的律师函后，即从秦安兴农网上删除了《农》文。2005

年1月31日，经原告三面向公司申请，北京市海淀第二公证处对秦安兴农网（网址http://www.tsnw.gov.cn）转载

《农》文的情况进行了证据保全。2005年3月4日北京市海淀第二公证处给三面向公司开具了1000元的公证费发票。2006

年11月13日，北京市通智律师事务所给三面向公司开具了2000元的代理费发票。另经信息产业部ICP/IP备案查询，秦安

兴农网备案人为天水市气象局。原告三面向公司为诉讼支出交通、食宿费计1472元。  

上述事实有版权转让合同书、信息产业部ICP/IP备案查询单、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公证处（2005）京海民证字第0930

号公证书、公证费发票、律师费发票、交通、食宿费发票、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在作品上署名的人视为作者，有相反证据的除外。《农》文发表时署名者为廖星成，故本院依法认定廖

星成为该文作者。对此被告天水市气象局亦无异议。原告三面向公司通过版权转让合同从原作者廖星成处取得自发表之

日起至该合同十年届满之日止的著作权，该项权利变动不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合法有效，应予认可。被告天

水市气象局辩称原告三面向公司不享有《农》文著作权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原作者廖星成在发表

《农》文时，并未声明不得转载、摘编，故秦?残伺┩ 啥愿米髌方 凶 兀 米 匦形 皇粲诤侠硎褂玫姆段В 匕

残伺┩ Π凑障喙毓娑ㄏ蛉ɡ 酥Ц断嘤Φ母宄辍８猛 咀 亍杜 肺模 醋⒚髯髡撸 粗Ц陡宄辏 址噶巳ɡ 说闹 魅ǎ

婪ㄓΦ毕蛉ɡ 嗽 嫒 嫦蚬 境械Ｇ秩ㄅ獬ピ鹑巍８ 菪畔⒉ 挡縄CP/IP备案查询，秦安兴农网（网址

http://www.tsnw.gov.cn）备案人为被告天水市气象局，故上述赔偿责任依法应由天水市气象局承担。被告天水市气象

局主张其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但未举出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不能提供上传《农》文的内容提供者，故其此项辩称亦不

能成立。鉴于天水市气象局已于2006年11月15日自网页上删除该文，故原告三面向公司主张判令立即停止侵权的诉讼请

求，本院再不支持。关于赔偿数额，本院根据作品影响力、侵权程度、费用支出必要性等因素，不再全部支持原告三面

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数额。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由被告天水市气象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共计12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6元、诉讼费133元共计339元，由原告三面向公司承担10 0元，被告天水市气象局承担23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

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 海 

代理审判员 丁建文 

代理审判员 袁润花 

二○○七年六月四日  

书 记 员 李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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